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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撤销公司其他风险警示 

的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或本所）接受四川升达林

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林业、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就上市公

司申请撤销公司其他风险警示（以下简称本次申请）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金杜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查阅了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提供的与本次申请有

关的文件，包括有关记录、资料和证明，并就本次申请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向上

市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对涉及本次申请的有关事

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金杜仅就与上市公司本次申请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金杜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

计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

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金杜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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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的如下保证： 

 

1. 其已经提供了金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其提供给金杜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申请目的使用，未经金杜同意，不得用

于任何其他目的。 

 

金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 上市公司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10月 8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公告》，因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

团）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提

供担保，公司自 2018年 10月 9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

“升达林业”变更为“ST升达”，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一） 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10月 8日公告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公告》，经公司自查，截至 2018年 9月 20日，升达集团占用升达林业资金金

额约为 90,045.94万元。 

 

根据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

保、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在

公司任职期间，通过违规从公司账户向第三方划出资金、违规以公司名义代升

达集团对外借款、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司名义为升达集团的债务提

供担保而被司法扣划等形式侵占公司资金，截至该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额

为 92,473.70万元。 

 

（二） 违规担保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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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升达林业提供的资料与说明，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案件

如下，其中第1-4项违规担保，相关案件已执行完毕，升达林业因该等案件执行

被债权人扣划资金及司法扣划资金合计 64,942.99 万元，并因此形成升达集团对

升达林业 64,942.99万元资金占用： 

单位：万元 

序

号 

债务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截至 2018年

末担保主债

权本金余额 

1 

升达集团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 
30,000 

成都市青白江区升

达环保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升达环保） 

厦门国际银行 20,000 

2 升达集团 杨陈 11,000 

3 升达集团 姜兰 1,760 

4 升达集团 秦栋梁 980 

5 升达集团 
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坤小额贷） 
580 

6 升达集团 崔炜 1,300 

7 

升达集团、广元升

达林业产业有限责

任公司 

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嘉租赁） 
20,000 

8 升达集团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 
9,750 

9 升达集团 
马太平 

（现已变更为自然人黄昌武） 
2,500 

合计 97,870 

 

二、 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消除情况 

 

（一） 资金占用事项消除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0年 3月 12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所持

公司股份被司法裁定执行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于 2020年 3月 10日作出的（2020）沪 01执 97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上海一中院裁定升达集团持有的升达林业 184,438,82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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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作价 394,699,081.22 元、江昌政持有的升达林业 28,676,702 股股份作价

61,368,142.28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

抵偿债务总计 456,067,223.5元。升达集团持有的升达林业 184,438,823股股份和

江昌政持有的升达林业 28,676,702 股股份自相关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华宝信托

时起转移。 

 

根据公司于 2020年 3月 24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所持

公司股份被司法裁定执行暨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2020 年 3 月 23 日，公

司查询到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

记手续，升达集团持有的升达林业 184,438,823 股股份以及江昌政先生持有的升

达林业 28,676,702 股股份已过户至“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宝升宏达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名下；上述权益变动前，升达集团持有公司 190,614,183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34%，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江昌政持有公司 28,676,70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81%，华宝信托作为受托人管理的“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宝宝升宏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未持有公司股份；上述权益变动

后，升达集团持有公司 6,175,360 股股份（其系通过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82%，升达集团不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江昌政不

再持有公司股份，“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宝升宏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 213,115,52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33%，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公司于 2024年 4月 8日发布的《2023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4年 3月

29 日的公司前 200 名股东名册以及公司的说明，升达集团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市规则》第 9.8.2条规定，“本规则第 9.8.1条第（一）项所述存在资金

占用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资金的余

额在 1000 万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且无可行

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 

 

根据上述规定，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升达集团已不属于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升达林业已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项规

定的“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二） 违规担保事项消除情况 

 

1. 厦门国际银行违规担保 

 

（1） 对升达集团违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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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17日，升达林业下属全资子公司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弘达能源）与厦门国际银行分别签署编号为 GR17168、GR17168-2 的

两份《存单质押合同》，约定中弘达能源以其在厦门国际银行存放的合计

307,620,000元存单为升达集团向厦门国际银行的 3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起诉状及说明，厦门国际银行于 2018年 7月直接扣划前述

中弘达能源所质押的存单中的 304,009,900 元存款；对此，升达林业向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起诉厦门国际银行及升达集团、中弘达能源，

要求成都中院确认厦门国际银行与中弘达能源前述的相关存单质押合同无效，

并要求厦门国际银行向中弘达能源返还所还款的 304,009,900 元存款，赔偿相应

利息，且中弘达能源应当自收到相关款项后立即返还给升达林业。 

 

2021 年 8 月 5 日，成都中院作出（2020）川 01 民初 268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确认厦门国际银行与中弘达能源签署的《存单质押合同》无效，厦门

国际银行应当向中弘达能源返还 155,452,955.41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中弘达

能源收到前述款项后支付给升达林业。 

 

2022 年 6 月 24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省高院）作出

（2021）川民终 1353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升达林业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

并返还存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撤销上述成都中院所作出的

（2020）川 01民初 2685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升达林业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厦门国际银行已

扣划上述《存单质押合同》项下中弘达能源相应存款，中弘达能源在上述《存

单质押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 

 

（2） 对升达环保违规担保 

 

2017年 7月 17日，中弘达能源与厦门国际银行签署编号为GR17174的《存

单质押合同》，约定中弘达能源以其在厦门国际银行存放的 203,050,000 元存单

为升达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升达环保向厦门国际银行的 2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

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起诉状及说明，厦门国际银行于 2018年 7月直接扣划前述

中弘达能源所质押的存单中的 202,693,100 元存款；对此，升达林业于向成都中

院起诉厦门国际银行及升达环保、升达集团、中弘达能源，要求成都中院确认

厦门国际银行与中弘达能源前述的相关存单质押合同无效，并要求厦门国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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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向中弘达能源返还所还款的 202,693,100 元存款，赔偿相应利息，且中弘达能

源应当自收到相关款项后立即返还给升达林业。 

 

2021年8月5日，成都中院作出（2020）川01民初268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确认厦门国际银行与中弘达能源签署的《存单质押合同》无效，厦门国际

银行应当向中弘达能源返还 101,346,550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中弘达能源收

到前述款项后应当立即支付给升达林业。 

 

2022年 6月 24日，四川省高院作出（2021）川民终 1313号《民事判决书》，

认为升达林业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并返还存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判决撤销上述成都中院所作出的（2020）川 01 民初 2688 号民事判决，并

驳回升达林业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厦门国际银行已

扣划上述《存单质押合同》项下中弘达能源相应存款，中弘达能源上述《存单

质押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 

 

2. 杨陈违规担保 

 

2018年 8月 1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作出

（2018）浙 01民初 1464号《民事调解书》，对杨陈与升达集团、升达林业等当

事人达成的如下和解协议进行确认：（1）升达集团承诺于 2018年 11月 10日前

向杨陈归还借款本金 1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 902万元及律师费 30万元；（2）

杨陈对升达集团所抵押的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以及成都市温江区的不动产的拍

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升达林业、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

限公司、升达环保、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广元升达林业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刘东斌对升达集团的签署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根据公司提供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杭州中院分别于 2019年 2月 1日、

2019年 7月 5日划转升达林业在广发银行所购买的 12,000万、145.35万理财产

品份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2019 年 12 月 6 日，杭州中院作出（2018）浙 01 执

1020号《结案通知书》，该院受理的（2018）浙 01执 1020号申请执行人杨陈申

请执行升达集团、升达林业、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白江家居）、升达环保、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广元升达

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刘东斌民间借贷一案，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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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人已向申请执行人全额履行执行款项，本案已执行完毕。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杨陈违规担

保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升达林业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 

 

3. 姜兰违规担保 

 

2018年 9月 10日，钦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钦仲案字第 516号《裁决

书》，裁决升达集团返还借款人姜兰本金 17,600,000 元及支付利息以及为实现债

权发生的财产保全保单保函费、财产保全费、律师代理费并承担该案仲裁费、

仲裁处理费，升达林业就前述债务向姜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公司提供的

银行电子回单，成都中院已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扣划升达林业资金 19,558,937

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成都中院于 2018年 9月 29日作出（2018）川 01执

1941号之一《执行完毕通知书》，就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钦州仲裁委员会（2018）

钦仲案字第 516号《裁决书》，成都中院已将本金、利息共计 19,502,467元案款

全部划至申请执行人账户，该案已全部执行完毕结案。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姜兰违规担

保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升达林业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 

 

4. 秦栋梁违规担保 

 

2018 年 9 月 3 日，资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资仲案字第 8 号《裁决

书》，裁决升达集团在该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申请人秦栋梁借款 980 万

元及资金利息，支付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及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 68.5

万元，升达林业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案仲裁费 50,207 元由升达林

业和升达集团承担。 

 

2018年 10月 8日，成都中院作出（2018）川 01执 1959号《执行通知书》，

就上述资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资仲案字第 8 号《裁决书》，成都中院已

于 2018年 9月 28日立案强制执行，责令升达集团、升达林业偿还秦栋梁借款本

金 980 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该案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

担保保险费以及仲裁费。 

 

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电子回单，成都中院已于 2018年 10月 17日扣划升达

林业资金 1,167 万元。根据公司的说明，前述 1,167 万元已能够全部覆盖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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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7 日秦栋梁全部借款本金、相应利息以及该案相关律师代理费等

相关费用，该案件已经执行完毕。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秦栋梁违规

担保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升达林业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 

 

5. 金坤小额贷违规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8 年 3 月，金坤小额贷向升达集团提供借

款 580 万元，并由升达林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后金坤小额贷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29 日向升达集团、升达林业、江昌政及江山发送《催收函》，称

前述贷款已提前到期，并要求担保人升达林业、江昌政及江山立即履行担保责

任；但除前述《催收函》外，金坤小额贷并未再要求升达林业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说明，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于 2019年 12月 3日

作出（2019）川 7101 执恢 180 号《执行裁定书》，根据该裁定书，就申请执行

人金坤小额贷与被执行人升达集团、江昌政、陈德珍、江山公证债权文书一案，

该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公证处（2018）川成高证执字

第 101号《执行证书》，以及金坤小额贷向本院提交的申请执行书，于 2019年 3

月 18日依法立案执行（2019）川 7101执 138号案，前述执行案件中，金坤小额

贷亦并未将升达林业作为被申请执行人。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由于金坤小额贷自 2018年 9月 29日发送《催

收函》后，并未再次要求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亦未在相关强制执行案件中

将升达林业作为被申请执行人，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金坤小额贷要

求升达林业就上述违规担保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升达林业的担

保责任已消除。 

 

6. 崔炜违规担保 

 

2020年 3月 1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宁区法院）作出的

（2019）沪 0105 民初 16020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升达林业向崔炜出具担保

承诺函，由法定代表人江昌政签名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但江昌政的代表行为

超越权限，原告应当知道江昌政已超越代表权限，因而原告不属于善意相对人，

该代表行为对升达林业不发生效力，原告要求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还款义务承

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崔炜关于要求升达林

业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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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长宁区法院认为升达林业的担保承诺函不发

生效力且已判决驳回崔炜要求升达林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且在上述判

决作出后，升达林业未收到与该担保案件相关的二审、再审等法律文件，上述

判决已经生效，升达林业的担保责任已消除。 

 

7. 富嘉租赁违规担保 

 

2020年 7月 3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作出

（2019）京 03 民初 3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升达林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连带给付富嘉租赁租金 105,850,000 元及逾期利息，升达林业履行前述确定

的债务后，有权向升达集团及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2020 年 12 月 11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民终 700 号《民

事判决书》，认为富嘉租赁没有证据证明升达林业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经过其股

东大会决议，富嘉租赁与升达林业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审查升达林业公司

章程和相关文件，不构成善意；升达林业时任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

富嘉租赁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富嘉租赁依据《保证合同》主张升达林业

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判决撤销北京三中院所作出的（2019）京

03民初 328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富嘉租赁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31 日，北京三中院作出（2019）京 03 民初 32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升达林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富嘉租赁租金

105,850,000 元及逾期利息，升达林业履行前述确定的债务后，有权向升达集团

及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2020 年 12 月 11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民终 701 号《民

事判决书》，认为富嘉租赁没有证据证明升达林业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经过其股

东大会决议，富嘉租赁与升达林业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审查升达林业公司

章程和相关文件，不构成善意；升达林业时任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

富嘉租赁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富嘉租赁依据《保证合同》主张升达林业

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判决撤销北京三中院所作出的（2019）京

03民初 326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富嘉租赁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1 年 12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 5089 号、

（2021）最高法民申 45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富嘉租赁就前述

（2020）京民终 700号、（2020）京民终 701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另外，上

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中提到，富嘉租赁可以就《保证合同》无效后

升达林业应当承担的责任，另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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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起诉状》，富嘉租赁已于 2022 年 9 月向朝阳区人民法院

提起两项诉讼，请求判决升达林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诉讼请求金额分别为

124,866,706.61元、124,866,706.61元。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已就上述富嘉租赁违规担保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保证合同》无效，

因此，升达林业对富嘉租赁案件的担保责任已消除。 

 

8. 成都农商行违规担保 

 

2022 年 4 月 20 日，成都中院作出（2021）川 01 民初 1071 号《民事判决

书》，认为：（1）成都农商行与升达林业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依法成立且生

效，但质权未设立，对成都农商行基于《权利质押合同》主张升达林业承担责

任诉讼主张不予支持；（2）成都农商银行与升达林业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

为非典型担保，上述担保未履行升达林业回避表决程序，为越权的违规担保且

成都农商行存在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股权回购协议》应属无效，但升达林

业同样存在过错，升达林业应当向成都农商行承担升达集团不能清偿债务的二

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判决升达集团需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成都农商

行偿还借款本金 9,75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且升达林业需就升达集团不能

履行的部分，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2022 年 12 月 13 日，四川省高院作出（2022）川民终 1264 号《民事判决

书》，认为：（1）成都农商行基于《权利质押合同》要求升达林业承担相应责任

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2）《股权回购协议》应属非典型担保，对一审法

院关于该协议无效的认定以及合同无效后升达林业应当就升达集团不能偿还债

务部分承担 50%赔偿责任问题的认定予以认同；判决驳回成都农商行的上诉，

维持原判。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四川省高院已就

上述成都农商行违规担保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权利质押合同》项下质权

未设立、《股权回购协议》为非典型担保且合同无效，因此，升达林业对成都农

商行案件的担保责任已消除。 

 

9. 马太平违规担保 

 

2020年 12月 24日，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 17民初 11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升达林业出具的《连带保证承诺函》有效，故升达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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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升达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马

太平偿还借款本金 23,261,447.51元及利息，升达林业承担连带责任。 

 

2021年 12月 28日，四川省高院作出（2021）川民终 854号《民事判决书》，

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升达林业提供的担保属于有效担保行为不当，予以纠正；马

太平在升达林业尚未披露担保事项已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与

升达集团签订《借款合同》，且在借款事实发生后升达林业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明

确披露为违规担保，故不能认定升达林业的担保为有效担保，升达林业不应承

担担保责任；升达林业对公章保管不严，对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升达

林业应对升达集团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判决：（1）撤销达

州中院（2020）川 17民初 11号民事判决；（2）限升达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马太平偿还借款本金 23,261,447.51 元及利息，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不能

清偿部分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四川省高院已就

上述马太平违规担保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升达林业出具的《连带保证承诺

函》无效，升达林业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升达林业对马太平案件的担保

责任已消除。此外，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说明，就马太平违规担保，升达集

团下属子公司青白江家居以其持有的不动产向马太平提供抵押担保；青白江家

居进入破产程序后，马太平已就该债权向青白江家居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已被

法院裁定确认为有财产担保债权，根据重整计划规定将获得一次性现金清偿。

同时，根据青白江家居管理人于 2024年 4月 10日出具的《关于担保债权清偿情

况说明》，截至 2024年 4月 10日，就马太平违规担保，青白江家居管理人已累

计向债权受让方黄昌武清偿资金总额为 37,621,514.44元，已经清偿完毕。 

 

根据升达林业提供的资料及其说明，并经本所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针对

法院认定升达林业相关担保无效，但由于升达林业存在过错而应向相关债权人

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升达林业已根据法院判决及相关债权实际情况合理预估

并计提相应预计负债，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升达林业就成都农商行违规担

保等案件计提预计负债合计 13,353.61 万元，上述案件预计不会继续对升达林业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上市规则》第 9.8.5 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情

形已消除，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提交律师事务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对于升达林业上述违反规

定程序对外担保的案件，升达林业在相应案件项下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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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担保合同被生效判决判定无效等情形，升达林业对应担保责任已消除，符

合《上市规则》第 9.8.5 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情形已消

除”的情形。 

 

三、 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依据 

 

根据《上市规则》第 9.1.7 条规定，“公司全部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均符合撤

销条件，且不存在新增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方可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经核查，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升达林业已满足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的条件，具体如下： 

 

（一） 公司原有风险警示情形均符合撤销条件 

 

如本法律意见书“二、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消除情况”之“（一）

资金占用事项消除情况”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升达集团已不属于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已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

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资金，升达林业原有被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形已消除。 

 

如本法律意见书“二、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消除情况”之“（二）

违规担保事项消除情况”所述，对于升达林业原有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的案

件，升达林业在相应案件项下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或者因担保合同被生效

判决判定无效等情形，升达林业对应担保责任已消除，符合《上市规则》第

9.8.5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情形已消除”的情形。 

 

因此，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2018 年 10 月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均符合撤销条件。 

 

（二） 公司不存在新增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及资料并经本所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及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升达林业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 

 

1. 根据公司说明及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川华信专（2024）第 0297 号

《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和现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升达林业第一大股东“华宝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宝升宏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形，升达林业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



13 

 

项所述“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2.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除上述已列示的案件外，升达林业不存在其他违

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二）

项所述“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3. 根据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及公司的说明，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均

在正常履职中，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三）项所述“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形。 

 

4. 根据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4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川华信专（2024）第

0197 号《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升达林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同时，根据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4年 4月

8日出具的川华信审（2024）第 0028号《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23 年度审计报告》），华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2023 年度审计报告》所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升达林业 2023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3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因此，升达林业不存在新增

《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四）项所述“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的情形。 

 

5. 根据公司发布的《2023年年度报告》以及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 2023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778,440,862.03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769,853.13元，升达林业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五）

项所述“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

情形。 

 

6.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共有 6 个银行账户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新都区人民法院、汶川县人民法院等四家法院冻结，

但升达林业仅作为控股主体，无实质经营业务，公司核心子公司榆林金源天然

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均在

正常使用，前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收支造成不

利影响。因此，升达林业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六）项所述

“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 

 

7. 根据公司公告的最近三年年报及审计报告，2021年至 2023年三个会计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9,196,736.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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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30,682.22 元、17,769,853.13 元，升达林业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七）项所述“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

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

形。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升达林业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且不存在新增《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符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

警示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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